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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奖助学金捐赠协议书（限定性基金）
甲方（捐赠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受赠方）： 铜陵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甲方为支持乙方教育事业的发展，经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在乙方设立           奖助学金 事宜达成如下一致：
第一条  甲方在每年       月      日前向乙方无偿捐赠人民币    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万元整）。首年度捐赠资金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。
收款行：中国建设银行铜陵建龙支行
账  号：34001662208053006720
收款人：铜陵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第二条  甲方的捐赠资金指定用于奖励和资助品学兼优，家庭经济困难的铜陵学院            (学院)学生，具体使用要求，按《铜陵学院       奖助学金评定实施细则》（见附件）执行。
第三条  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资金后，应向甲方出具合法、有效的公益性捐赠票据。
第四条  乙方将对捐赠资金专款专用，并依照本协议进行专项管理。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第五条  本协议书正本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六条  本协议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     年。
第七条  甲乙双方按照约定条款执行本协议，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后以补充条款的方式给出，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

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铜陵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 



    
                  

